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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 

第 二 次 特 別 會 議 紀 錄  

 

 

日 期 ：  2013 年 4 月 15 日  

時 間 ：  下 午 1 時 正  

地 點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）  

陳 富 明 先 生 MH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）  

林 玉 珍 女 士 MH （ 委 員 會 主 席 ）  

馮 仕 耕 先 生  （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）  

歐 立 成 先 生  

區 諾 軒 先 生  

柴 文 瀚 先 生  

陳 李 佩 英 女 士  

張 錫 容 女 士  

朱 立 威 先 生  

林 啟 暉 先 生 MH 

麥 謝 巧 玲 女 士  

楊 默 博 士  

楊 位 款 太 平 紳 士 MH 

李 美 容 女 士  

陳 志 豪 先 生  

 

缺 席 者  ﹕  

羅 健 熙 先 生  

廖 漢 輝 博 士  

黃 靈 新 先 生  

司 馬 文 先 生  

關 重 礎 先 生  

鄺 恩 寶 女 士  



 2 

陳 麗 華 女 士  

秘 書 ：  

陳 寶 欣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1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 

衛 懿 欣 太 平 紳 士  南 區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伍 棨 廷 女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

 

林 敏 女 士  

 

 

馮 煒 光 先 生  
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員  

 

楊 鍾 孝 先 生  消防處 

助理處長 

 

 

陳 炳 強 先 生  消防處 

消防區長（港島西） 

 

 

 

 

許偉明先生 

 

 

衛毓勤先生 

 

 

羅樹培先生 

 

消防處 

助理消防區長 

 

香港警務處 

香港仔分區指揮官 

 

香港警務處 

警民關係主任 (西區) 

 

陳 昱 先生 

 

 

屋宇署 

屋宇測量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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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新民先生 

 

 

 

房屋署 

房屋事務經理(港島四) 

 

 

 

方俊傑先生 

 

 

蔡詠詩女士 

 

 

周思藍先生 

 

 

畢理成先生 

 

 

李文光先生 

 

 

湯耀榮先生 

 

 

房屋署 

屋宇裝備工程師(港島西) 

 

路政署 

區域工程師/西南區 

 

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

社區關係助理經理 

 

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

總物業經理 

 

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

高級保養經理 

 

江森自控香港有限公司 

技術服務總監 

 

 

 

致 歡 迎 詞  

 

 主 席 歡 迎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，並 表 示 黃 靈 新 先 生

因 病 缺 席 會 議 。 此 外 ， 司 馬 文 先 生 、 廖 漢 輝 博 士 、 關 重 礎 先 生 、 鄺 恩

寶 女 士 、 陳 麗 華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特 別 會 議 。  

 

 

議 程 一 ：  關 注 區 內 大 型 屋 苑 的 防 火 設 備 及 配 套 設 施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18/2013） _______ 

 

2.  主 席 表 示，因 應 2013 年 4 月 11 日 清 晨 鴨  洲 海 怡 半 島 第 １ ０ 座 發

生 的 四 級 火 警，委 員 會 召 開 特 別 會 議，檢 討 區 內 大 型 屋 苑 的 防 火 設 備 及 配

套 設 施，以 防 患 於 未 然。由 於 會 議 時 間 有 限，委 員 只 需 就 事 件 提 出 關 注 事

項 以 及 討 論 方 向，讓 有 關 部 門 於 會 後 跟 進，再 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 舉 行 的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south/doc/common/committee_meetings_doc/CATC/S/CATC_2013_18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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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詳 細 報 告 。  

 

3.  主 席 請 楊 鍾 孝 先 生 報 告 事 故 的 初 步 調 查 結 果 。  

 

4.  楊 鍾 孝 先 生 簡 述 事 故 的 過 程 和 初 步 調 查 結 果 ， 內 容 簡 錄 如 下 ﹕  

 

救 援 火 警 經 過  

–  消 防 處 在 4 月 11 日 早 上 6 時 12 分 接 獲 報 告 ， 在 海 怡 半 島 10 座

17 樓 的 一 個 單 位 發 生 火 警 ；  

–  消 防 人 員 在 早 上 6 時 16 分 到 達 現 場 ， 發 現 肇 事 單 位 火 勢 非 常 猛

烈 ， 現 場 人 員 立 刻 開 喉 灌 救 及 展 開 救 援 工 作 ；  

–  消 防 處 隨 後 接 獲 多 名 市 民 的 求 助 召 喚 ， 並 發 現 火 勢 蔓 延 迅 速 ， 故

於 早 上 6 時 45 分 將 火 警 升 為 三 級，以 增 派 人 手，加 快 滅 火 救 援 工

作 ；  

–  由 於 不 斷 接 獲 居 民 的 求 助，消 防 處 在 早 上 7 時 12 分 將 火 警 升 為 四

級 ；  

–  第 一 批 到 場 的 消 防 員 首 先 進 行 內 部 滅 火 工 作 及 協 助 疏 散 居 民 。 當

消 防 員 從 16 樓 使 用 大 廈 內 提 供 的 消 防 栓 開 喉 滅 火 一 段 短 時 間

後 ， 發 現 消 防 栓 操 作 不 正 常 及 水 壓 不 足 ， 於 是 立 即 調 派 在 場 人 員

從 地 面 鋪 設 輸 水 喉 上 樓 ， 以 提 供 穩 定 的 水 源 進 行 滅 火 工 作 ；  

–  此 外 ， 消 防 處 亦 調 派 一 輛 泵 車 及 一 輛 鋼 梯 車 (俗 稱 「 雲 梯 車 」 )到

肇 事 大 廈 的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上 ， 進 行 外 圍 水 塔 工 作 。 救 援 人 員 升 起

雲 梯 向 肇 事 單 位 上 下 樓 層 的 外 牆 噴 水 ， 目 的 是 防 止 火 勢 向 上 下 或

鄰 近 的 單 位 蔓 延 ；  

–  在 消 防 行 動 策 略 上，使 用 雲 梯 水 塔 射 水 的 功 用 主 要 是 防 止 火 勢 從

單 位 的 外 牆 蔓 延 至 其 他 單 位。一 般 情 況 下， 救 援 人 員 不 會 從 外 射

水 入 肇 事 單 位 進 行 滅 火 工 作，因 這 樣 只 會 將 單 位 內 的 熱 力 和 濃 煙

推 回 樓 宇 內， 對 火 場 內 的 救 援 人 員 和 逃 生 的 居 民 構 成 危 險；以 及  

–  在 整 個 救 援 過 程 中，消 防 處 共 動 員 162 名 消 防 員、28 架 消 防 車 、

4 隊 煙 帽 隊、 2 條 滅 火 喉 及 6 架 救 護 車 。火 勢 在 早 上 8 時 30 分 被

包 圍， 並 於 早 上 9 時 21 分 被 大 致 撲 滅 。肇 事 單 位 面 積 約 10 米 乘

10 米，消 防 處 在 行 動 中 共 派 出 7 隊 搜 救 隊，疏 散 了 102 名 市 民 到

安 全 的 地 方，其 中 6 人 在 火 警 中 受 傷，包 括 一 位 受 輕 傷 的 消 防 員、

一 位 受 輕 傷 的 男 士 、 兩 位 女 士 、 一 位 女 童 及 一 個 嬰 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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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栓 運 作 不 正 常 的 調 查  

–  至 於 消 防 栓 運 作 不 正 常 的 原 因 仍 在 調 查 中 。 根 據 資 料 顯 示 ， 有 關

的 消 防 設 備 在 2012 年 7 月 通 過 了 消 防 承 辦 商 的 年 檢 ；  

–  消 防 處 在 發 生 火 警 前 未 有 收 到 有 關 消 防 設 備 故 障 的 報 告 ； 以 及  

–  是 次 火 警 後 ， 消 防 處 派 出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人 員 到 現 場 進 行 全 面

的 調 查 和 檢 測 ， 發 現 消 防 栓 系 統 曾 經 出 現 故 障 。  

 

 澄 清 失 實 報 道  

–  有 報 道 指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被 阻 塞 ， 消 防 處 重 申 在 救 援 的 過 程 並 未 遇

到 任 何 阻 礙 ；  

–  有 報 道 指 消 防 車 輛 操 作 員 不 熟 悉 當 區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， 事 實 並 非 如

此 。 處 方 已 於 前 兩 天 向 傳 媒 朋 友 澄 清 ， 表 示 消 防 員 正 正 因 為 熟 悉

緊 急 通 道 路 線，故 一 開 始 便 由 第 11 及 12 座 旁 邊 的 捷 徑 到 達 第 10

座 背 後 的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； 以 及  

–  有 指 消 防 隊 在 一 個 多 小 時 後 才 找 到 水 源 亦 屬 失 實 報 道 。 當 日 第 一

批 消 防 人 員 在 抵 達 火 場 便 立 即 開 喉 灌 救 ， 但 由 於 大 廈 內 消 防 系 統

的 水 壓 不 足，消 防 人 員 需 要 花 時 間 從 地 面 鋪 設 輸 水 喉 到 肇 事 單 位。 

 

 

5.  馮 煒 光 先 生 向 消 防 處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﹕  

–  發 現 消 防 栓 水 壓 不 足 以 及 處 理 問 題 所 需 的 時 間 ；  

–  消 防 栓 水 壓 不 足 的 原 因 ， 香 港 其 他 地 區 的 大 廈 會 否 出 現 相 同

問 題 ，  

–  消 防 雲 梯 的 可 達 高 度 ， 以 及 高 層 樓 宇 的 滅 火 策 略 ； 以 及  

–  會 否 檢 討 現 場 指 揮 的 工 作 。  

 

6.  林 啓 暉 先 生 MH 指 當 日 在 場 的 市 民 不 明 白 為 何 消 防 隊 不 直 接 開 喉 射

水 到 火 警 單 位，而 只 在 樓 宇 外 圍 射 水。他 建 議 消 防 處 將 來 遇 到 同 類 情 況 ，

應 即 時 向 市 民 解 釋，消 除 誤 解。另 外，前 任 消 防 處 處 長 表 示 消 防 栓 失 靈 的

情 況 十 分 罕 有，因 為 消 防 系 統 的 設 計 必 須 適 用 於 火 場 惡 劣 的 環 境。他 認 為

消 防 栓 失 靈 引 致 救 火 工 作 被 延 誤，是 次 火 警 是 一 個 警 號，消 防 處 及 其 他 政

府 部 門 應 查 明 原 因 及 檢 討 大 型 屋 苑 的 防 火 設 備 及 配 備 設 施，以 防 患 未 然 。 

 

7.  楊 鍾 孝 先 生 表 示 ， 當 消 防 人 員 到 達 16 樓 ， 開 喉 灌 救 一 段 短 時 間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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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便 發 現 水 壓 不 足，未 能 正 常 供 水。由 地 面 鋪 設 輸 水 喉 到 肇 事 單 位 是 需 要

時 間 的 ， 因 為 在 鋪 喉 期 間 ， 消 防 人 員 須 要 注 意 在 大 厦 樓 梯 逃 生 居 民 的 安

全 。 在 火 警 撲 滅 後 ， 消 防 處 已 委 派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進 行 全 面 調 查 及 測

試，調 查 導 致 系 統 失 靈 的 原 因。根 據 目 前 的 資 料 顯 示，消 防 處 認 為 其 他 大

型 屋 苑 會 發 生 同 樣 問 題 的 可 能 性 不 高 。  

 

8.  楊 鍾 孝 先 生 續 表 示，高 層 樓 宇 的 滅 火 策 略 主 要 有 兩 方 面。在 建 築 結

構 方 面，住 宅 單 位 設 有 耐 火 間 隔，如 果 單 位 內 發 生 火 警，牆 身 及 單 位 門 一

般 具 有 分 別 為 一 小 時 及 半 小 時 的 抗 火 能 力，防 止 火 勢 蔓 延 至 鄰 近 單 位 和 影

响 逃 生 途 徑 。 樓 宇 消 防 設 備 方 面 ， 高 層 住 宅 樓 宇 一 般 必 須 備 有 消 防 栓 /喉

轆 系 統、緊 急 發 電 機、緊 急 照 明 系 統、出 路 指 示 牌 及 滅 火 筒 等 設 備，以 便

消 防 人 員 從 內 部 進 行 滅 火 工 作 及 協 助 大 廈 內 受 影 响 居 民 逃 生。此 外，現 時

香 港 消 防 處 的 雲 梯 最 高 可 達 55 米 ， 但 由 於 現 時 的 樓 宇 發 展 愈 來 愈 高 ， 消

防 雲 梯 不 可 能 無 限 伸 延，因 為 道 路 的 設 計，包 括 承 重 量 及 闊 度 等，均 須 要

特 別 配 合 ， 所 以 高 層 樓 宇 的 滅 火 策 略 仍 以 內 部 滅 火 為 主 。  

 

9.  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要 求 消 防 處 盡 快 查 明 消 防 栓 失 靈 的 原 因，並 從 事 件

汲 取 經 驗，提 升 救 援 工 作 的 效 率。現 今 香 港 高 樓 林 立，消 防 處 必 須 確 保 消

防 栓 及 其 他 消 防 設 備 符 合 標 準，在 緊 急 時 候 能 夠 正 常 操 作。另 外，他 表 示

曾 於 2013 年 4 月 5 日 發 電 郵 至 消 防 處 ， 指 置 富 花 園 部 分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入

口 可 能 過 於 狹 窄 ， 不 足 夠 讓 消 防 車 進 入 ， 但 至 今 仍 未 收 到 回 覆 。  

 

10.  陳 富 明 先 生 MH、 麥 謝 巧 玲 女 士 、 張 錫 容 女 士 、 柴 文 瀚 先 生 、 歐 立

成 先 生 及 陳 李 佩 英 女 士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﹕  

 

–  多 位 委 員 質 疑 消 防 設 備 年 度 檢 查 的 標 準 ， 並 質 疑 事 件 涉 及 人 為 疏

忽 ；  

–  有 委 員 詢 問 消 防 處 及 大 廈 管 理 公 司 會 否 覆 檢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提 交

的 年 度 檢 測 報 告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消 防 設 備 操 作 正 常 ；  

–  有 委 員 認 為 消 防 處 的 教 育 宣 傳 不 足 ， 建 議 處 方 與 防 火 委 員 會 合

作 ， 加 強 市 民 對 滅 火 工 作 的 認 識 ；  

–  有 委 員 建 議 消 防 處 巡 查 所 有 大 型 屋 苑 的 消 防 通 道 及 消 防 栓 系 統 ，

以 安 定 民 心 ； 以 及  

–  有 委 員 查 詢 消 防 栓 是 否 設 有 後 備 電 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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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李 文 光 先 生 表 示 ， 資 料 顯 示 約 於 早 上 6 時 17 分 保 安 員 收 到 居 民 通

知 火 警 後，隨 即 打 破 玻 璃 啟 動 火 警 警 報 掣，消 防 系 統 亦 立 即 按 預 設 程 式 自

動 運 作 ， 包 括 全 座 大 廈 火 警 警 鐘 響 起 、 所 有 升 降 機 停 泊 於 地 面 並 打 開 

門 、 消 防 泵 啟 動 。 然 而 約 30 分 鐘 後 ， 消 防 系 統 出 現 不 正 常 的 短 路 ， 導 致

火 警 鐘 停 止 運 作，升 降 機 預 設 停 泊 及 開 門 亦 失 效。他 表 示，海 怡 半 島 管 理

有 限 公 司（ 下 稱「 管 理 公 司 」）對 消 防 設 施 的 保 養 要 求 比 法 例 規 定 還 要 高 ，

每 半 年 均 會 進 行 一 次 消 防 系 統 檢 查，並 定 期 與 消 防 承 辦 商 開 會，檢 討 可 以

改 善 的 地 方 。  

 

12.  湯 耀 榮 先 生 代 表 江 森 自 控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江 森 自 控 」） 向 事

件 中 的 傷 者 致 深 切 慰 問。他 表 示 江 森 自 控 一 直 按《 消 防 條 例 》的 指 引 進 行

保 養 工 作 ， 所 有 工 作 均 有 紀 錄 作 實 。 他 解 釋 消 防 系 統 短 路 的 原 因 ， 表 示

17 樓 的 火 勢 猛 烈 而 導 致 消 防 警 鐘 的 電 線 短 路 ， 最 終 令 消 防 控 制 的 電 源 訊

號 中 斷 。 他 強 調 消 防 系 統 在 最 初 的 30 分 鐘 運 作 正 常 ， 在 火 警 發 生 後 ， 江

森 自 控 提 供 了 100 枝 滅 火 筒 作 臨 時 滅 火 之 用。至 於 消 防 栓 問 題，在 火 警 發

生 後 ， 和 消 防 調 查 員 去 看 過 ， 當 時 水 壓 充 足 。  

 

13.  楊 鍾 孝 先 生 表 示 消 防 處 會 就 事 件 完 成 調 查 後 ， 跟 進 需 要 改 善 的 地

方。此 外，在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提 交 證 書 後，消 防 處 會 派 員 抽 樣 檢 查，確 保

年 度 檢 查 的 標 準。至 於 宣 傳 工 作 方 面，消 防 處 的 宣 傳 重 點 在 於 教 育 公 眾 防

火 和 逃 生 的 知 識。處 方 會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，向 市 民 宣 傳 消 防 員 的 滅 火 救 援

工 作。此 外，他 回 應 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的 查 詢，表 示 處 方 正 在 跟 進 他 的 電 郵，

並 於 稍 後 回 覆 。  

 

14.  畢 理 成 先 生 表 示，管 理 公 司 一 直 與 消 防 處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過 去 亦 曾

合 辦 火 警 演 習 及 以 防 火 為 主 題 的 公 民 教 育 活 動。火 警 發 生 後，管 理 公 司 盡

力 恢 復 第 10 座 大 廈 內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， 並 已 經 向 保 險 公 司 呈 報 事 件 及

損 毀 設 施 的 資 料 。 管 理 公 司 會 全 力 配 合 消 防 處 的 調 查 和 協 助 受 影 響 的 居

民 。 此 外 ， 在 4 月 13 日 (即 事 故 後 兩 天 )， 消 防 處 聯 同 消 防 系 統 保 養 承 辦

商 已 到 屋 苑 其 餘 33 座 大 廈 進 行 檢 查 ， 並 確 認 有 關 消 防 系 統 運 作 正 常 。  

 

15.  李 文 光 先 生 表 示，屋 苑 的 消 防 系 統 是 設 有 兩 組 後 備 供 電，第 一 是 由

後 備 發 電 機 供 電 ， 第 二 為 消 防 系 統 控 制 箱 內 的 後 備 電 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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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張 錫 容 女 士 表 示 ， 南 區 防 火 會 與 消 防 處 定 期 舉 行 防 火 宣 傳 教 育 活

動 ， 並 在 有 必 要 時 與 消 防 處 逐 戶 巡 查 。  

 

17.  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代 表 南 區 區 議 會 感 謝 消 防 處 的 同 事 在 事 件 中 盡 力

救 人 及 撲 滅 大 火 ， 以 及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人 員 協 助 居 民 渡 過 難 關 。  

 

18.  主 席 感 謝 委 員、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特 別 會 議，並 提 出 多

項 關 注 事 項 和 建 議。她 請 有 關 部 門 跟 進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於 2013 年 5 月 20

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報 告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議 程 二 ： 其 他 事 項  

 

2013 年 香 港 島 傑 出 學 生 選 舉  

 

19.  委 員 會 通 過 參 與 合 辦 「 2013 年 香 港 島 傑 出 學 生 選 舉 」， 並 委 派 林 玉

珍 女 士 MH 加 入 籌 委 會 。  

 

 

2013 年 香 港 國 際 龍 舟 邀 請 賽  

 

20.  委 員 會 通 過 派 隊 參 加 「 地 區 漁 民 錦 標 賽 」。  

 

邀 請 南 區 區 議 會 成 為 「 社 區 調 解 論 壇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
21.  委員會通過成為「社區調解論壇」的支持機構。 

 

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
 

22.  主 席 表 示，委 員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將 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（ 星 期 一 ）下

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23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2 時 20 分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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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5 月  


